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及绩效

执行结果

岳池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

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
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岳池县财政局：
受贵局委托，我所对岳池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以下简称“被评价单位”）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政策（以下简称“被评价项目”）进行了财政政策绩效评价。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以下简称“被评价单位”）提供了与被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由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我们的责任是依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评价基础资料，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四川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川财绩【2018】2号）、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岳财发〔2021〕62号），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政策绩效实施了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结合被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社会调查等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评价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一、财政政策基本情况

（一）项目主管及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及实施单位为岳池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局，2017年03月27日取得由岳池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1321058229334R，机构地址：四川省岳池县九龙镇东风路29号；负责人：江敏；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二）政策实施概况

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10号）、《关于2020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29号）文件精神，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岳池县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经费实际到位25,798.1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22,926.09万元，省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2,267.41万元，省级缴费补贴资金604.66万元，资金到位及时性100%。岳池县2020年完成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4.08万，缴费人数17.9万，发放养老金人数19.12万。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国家政策，以提高城乡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水平为目的，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减轻城乡居民的养老负担，完成19.12万人的养老金发放工作。减轻家庭的总体生活压力，促进家庭事业的发展，实现广大城乡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依据

被评价单位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评价依据主要为：

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

2、岳池县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岳府发〔2014〕46号）；
3、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10号）；

4、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2020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29号）；

5、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125号）；

6、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8号）；

7、《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岳财发〔2021〕62号）。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根据岳池县财政局印发《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岳财发〔2021〕62号）的相关规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如下：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是指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客观性原则，公开、公平和公正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结果导向原则。

被评价项目财政支出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13个三级指标。

详见《2021年政策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
2、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政策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其他经财政部门确认的标准。

3、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指标法、因素法、比较法、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和公众评判法等。评价方法的选用应坚持简便有效的原则，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综合选用多种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政策进行客观评价。

（三）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因被评价项目受益群体人员分散，经综合考虑，此次被评价项目选点主要在社保综合服务大厅。

三、政策总体评价

评价小组通过收集汇总资料，分析核实情况，并采用勘察、询问、复核、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经综合评定，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项目政策支出绩效综合评价得分95.83分，综合评价结果为优秀。其中：政策设计方面总分30分，评价得分30.00分；政策执行方面总分30分，评价得分30.00分；政策效果方面总分40分，评价得分35.83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绩效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扣分原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政策设计
	目标科学
	科学性
	8
	8
	

	
	项目协同
	相关性
	8
	8
	

	
	对象全面
	全面性
	7
	7
	

	
	标准合理
	合理性
	7
	7
	

	政策执行
	实施对象精准
	准确性
	8
	8
	

	
	政策调整及时
	及时性
	7
	7
	

	
	执行机制同向
	协同性
	7
	7
	

	
	政策执行质量
	健全性
	8
	8
	

	政策效果
	民生保障类
	区域均衡性
	均衡性
	8
	6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无法确定

	
	
	对象公平性
	公平公正
	8
	8
	

	
	
	经济效益
	保障生活水平
	8
	6
	基础养老金标准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度缺乏吸引力

	
	
	社会效益
	稳定社会环境
	8
	8
	

	
	
	社会满意度
	满意率
	8
	7.83
	满意度调查计算得分

	合计
	100
	95.83
	


总体上看，被评价单位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省补助资金政策，支出目标明确、具体，决策程序科学、有效，项目管理较为完善；但参保率的确定需要统计局、公安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助，数据取得较为困难，基础养老金标准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度缺乏吸引力。
（一）政策设计方面

通过对项目决策的4个三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30.00分（总分30分）。表明该政策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具体、全面、合理，决策程序科学、有效，项目预算准确、合理，政策预算金额的取得建立了测算方法和标准。

（二）政策执行方面

通过对项目实施的4个三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30.00分（总分30分）。表明政策实施对象精准、政策调整及时、执行机制同向政策执行机制科学、高效，资金按照专项资金足额到位、到位及时，资金分配科学、合理，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程序合规，严格按照政策计划组织实施。

（三）政策效果方面

通过对政策效果的5个三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35.83分（总分40分）。表明该政策按照计划要求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被评价项目按实际分配结果，选择客观因素测算验证资金分配、方法制定、分配要素设定、基础数据应用、测算依据选取等科学合理。被评价项目资金分配结果公平合理，充分考虑地域条件、经济条件等，政策实施对象中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排他性规定。

扣分原因：

（1）区域均衡性扣2分，无法确定辖区内城乡居民保险的参保率，按照评分标准扣2分。

（2）经济效益扣2分，基础养老金标准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度缺乏吸引力，按照评分标准扣2分。

（3）社会满意度扣0.17分，发放满意度问卷调查30份，收回25份，群众满意度表平均得分为97.92分。按照评分标准，扣0.17分
三、政策绩效情况

（一）政策设计

1、目标科学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文件精神，岳池县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岳府发〔2014〕46号），被评价项目的实施为参保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政策制度与上级政策基本一致。

2、项目协同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文件精神，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1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岳池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2020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29号）文件精神，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125号）文件精神，确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的顺利实施，实现业务操作规范、方便、快捷。政策专项制度机制顶层设计不存在缺陷或缺失，统筹协调、互为补充，无交叉重复的情况。

3、对象全面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文件，参保范围包括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对象覆盖全面。

4、标准合理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2020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29号）文件精神，从2020年7月1日起，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05元，已年满65周岁不满80周岁的待遇领取人员基础养老金增加2元，已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基础养老金再增加3元。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10号）文件精神，调整优化个人缴费档次和缴费补贴标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13个档次，对应的政府补贴为40元、45元、50元、60元、60元、65元、70元、75元、80元、100元、120元、160元、200元。政策标准的制定合理协调，考虑了对象、区域、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

（二）政策执行

1、实施对象精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8号）文件内容，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根据岳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关于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结算的报告》（岳财〔2021〕53号）内容，截至2020年12月，岳池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4.08 万余人，其中60岁以上参保人数达19.78万余人，16-59岁参保人数达24.3万人。实施对象覆盖年满16周岁的城乡居民，与政策预期实施对象相匹配。

2、政策调整及时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川人社发〔2020〕10号）文件精神，于2020年4月8日调整优化个人缴费档次和缴费补贴标准；被评价单位当月完成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标准，政策调整及时性。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2020年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的通知》（川人社发〔2020〕29号）文件精神，于2020年7月1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和对年满65周岁及以上待遇领取人员加发基础养老金。被评价单位于12月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调整工作，并补发前期提高和加发养老金，政策调整及时。

3、执行机制同向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川人社发〔2020〕10号）、《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川人社办发〔2020〕125号）等文件精神，对实施项目进行管理。根据被评价单位制定《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进行管理。被评价项目实施过程中方式方法同向，不存在相悖或不合理。

4、政策执行质量

被评价项目中央和省级下达资金25,798.1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22,926.09万元，省级财政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2,267.41万元，省级缴费补贴资金604.66万元。2020年实际到位资金25,752.28万元，完成2020年度社保基金预算，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制度机制健全完善，操作执行科学规范，资金到位及时。

根据《岳池县2020年12月省定30件民生实事完成情况统计表》统计内容，落实63.6余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目标任务18.55万名，实际完成19.20万名；代缴12.91余万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目标任务3.50万名，实际完成5.56万名，超额完成2020年年度目标任务，执行高效。
（三）政策效果

1、区域均衡性


被评价项目政策实施后，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20】125号）文件内容，由城乡居民本人携带参保资料，村委会（社区）、乡镇（街道）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审核，被评价单位复核的方式进行参保登记。但参保率的确定需要统计局、公安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助，数据取得较为困难，导致被评价单位无法合理确定辖区内的参保率。

2、对象公平性


根据岳池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岳府发【2014】46号）文件内容，户籍地在岳池县的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参加岳池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实施对象中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排他性规定等。

3、经济效益

被评价项目作为保障城乡居民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社会制度，其经济功能主要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决定，保障水平越高，政策对提高城乡居民养老收入的作用越发明显，但由于基础养老金标准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度缺乏吸引力；同时被评价项目会对城乡居民老年的生活水平及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通过提高老年居民的收入而促进当地的消费，从而间接地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4、社会效益

被评价项目的实施，岳池县60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能按时发放，能够提高城乡居民老年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保障该群体人员享受到国家改革发展的红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5、社会满意度  

根据实际情况制作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满意度调查表，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综合业务大厅作为项目评价点，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群众发放项目满意度问卷调查，发放30份，收回25份，根据群众满意度表打分，群众满意度表平均得分为97.92分。

四、存在问题

（一）参保率的确定需要统计局、公安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助，数据取得较为困难，导致被评价单位无法合理确定辖区内的参保率。

五、相关建议

（一）被评价单位应主动与统计局、公安局、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明确辖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以便于期后工作的安排。

（二）建议被评价单位加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政策宣传力度，扩大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以减轻财政压力。

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

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岳池县财政局：

受贵局委托，我所对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局”）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以下简称“该评价项目”）进行绩效评价。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以下简称“被评价单位”）提供了与该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由项目主管部门及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我们的责任是依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评价基础资料，根据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四川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川财绩【2018】2号）、《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岳财发【2021】62号），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该评价项目财政支出绩效实施了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结合被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社会调查等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评价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单位为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3月31日取得中共广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11511300MB1B14420J，机构地址：岳池县九龙街道站前大道4号，负责人：游辉宇，机构性质：机关（派出机构）。

（二）项目概况

根据《广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市一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广市财建【2018】 769号），下达岳池县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00.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建设网格化监管平台（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2019年9月，岳池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同意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关于岳池县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的请示》，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中200.00万元用于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差额部分由县财政据实解决。2019年10月，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通过县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挂网招标了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项目，中标单位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公司，中标金额为356.70万元。建设内容为：一是选择20个点位安装空气微型站。二是在10个点位同时安装高清网络球机，便于远程查看周边环境状况。三是建立网格化监管平台，便于查看、分析监测数据。

二、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一）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岳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岳财发【2021】62号）文件的相关要求，被评价单位于2022年1月上旬对2020项目支出绩效进行了项目绩效自评。

评价组人员于2022年1月13日进入项目实施单位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并收集项目文件资料、设计调查问卷，2022年1月15日前结束现场检查工作。主要评价过程如下：

1、结合项目实施单位绩效自评报告，了解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听取项目实施情况介绍；

2、现场调查取证，查看项目实施情况，核查项目资金收支账目，检查资金申请及审批、公示公告等相关资料，为整个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收集基础数据；

3、开展群众满意度问卷调查；

4、对资金使用效益评分，分析、检验项目资金的使用是否实现绩效目标；

5、经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评价结论，经过复核和交换意见后，形成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二）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情况

本项目现场评价抽样选点抽取了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1个评价点位，对其进行实地调查；调查表明，该项目均已按规定实施，基本实现了实施方案设计的目标。

三、评价结论

项目绩效评价总体综合得分为96.00分，其中：项目决策方面总分12分，评价得分12分；项目实施方面总分11分，评价得分8分；完成结果方面总分17分，评价得分16分。项目效果方面总分20分，评价得分20分。基础管理方面总分15分，评价得分15分。社会效益方面总分15分，评价得分15分。项目宣传方面总分10分，评价得分10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扣分原因

	项目决策
	程序严密
	3.00
	3.00
	

	
	规划合理
	5.00
	5.00
	

	
	制度完备
	4.00
	4.00
	

	项目实施
	分配合理
	    5.00 
	       5.00 
	

	
	使用合规
	  4.00 
	    1.00 
	业务规范性存在3处及以上存在问题

	
	执行有效
	2.00
	1.50
	

	完成结果
	预算完成
	  5.00 
	    5.00 
	　

	
	目标完成
	  5.00 
	    5.00 
	　

	
	完成及时
	  5.00 
	    4.00 
	建设单位验收报告时间为2020年6月3日，岳池县生态环境局验收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　

	
	违规记录
	2.00　
	2.00　
	

	项目效果
	区域均衡性
	   5.00 
	     5.00 
	

	
	对象公平性
	    5.00 
	      5.00 
	

	
	社会满意度
	10.00
	10.00
	

	项目效果
	功能性
	15.00
	15.00
	　

	项目效果
	配套性
	 15.00 
	   15.00 
	　

	
	监测数据报告率
	10.00
	10.00
	

	合计
	100.00 
	   96.00 
	　


总体上看，被评价单位2020年度“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财政支出目标明确、具体，决策程序科学、有效，项目管理较为完善，项目目标和效果基本达成。但也反映出项目业务管理不规范、完成时效不及时等问题。通过 16个二级指标的考评汇总分析，综合分值96.00分。
（一）项目决策方面

通过对项目决策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12分（总分12分）。表明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具体，决策程序科学、有效，项目预算准确、合理，项目预算金额的取得建立了测算方法和标准。

（二）项目实施方面

通过对项目实施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8分（总分11分）。表明项目资金按照专项资金足额到位、到位及时，使用范围、支付依据符合规定的情况，资金分配科学、合理，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范，程序合规，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组织实施。

扣分原因：

1、使用合规扣3分，业务规范性存在3处及以上存在问题：①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未按照制度对建设项目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工作。②未制定网格化监管平台运行、维护细化方案，及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运行、维护的考核情况。③岳池县环境保护局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验收报告中系统数据内容均为其他地区，未能体现岳池县空气质量数据。按照评分标准，扣3分。

（三）完成结果
通过对项目绩效的4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17.00分（总分17分），表明项目实施后较完整地完成了预期目标。
（四）项目效果方面
通过对项目效果的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20分（总分20分）。表明项目资金分配基本体现了均衡公平，考虑了地域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相关受益群体的满意度情况。
（五）项目绩效方面
通过对功能性、配套性、监测报告率3个二级指标评价，考评分值40分（总分40分）。表明项目实施能够持续良好的运作，有效地维护，使得对空气质量进行有效监测。
四、绩效分析

  （一）项目决策

1.项目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完善大气污染预警预报机制，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8月13日向县政府呈报了《关于岳池县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的请示》，岳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处理笺同意《关于岳池县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的请示》。

2.绩效目标
（1）明确性
资金到位情况：2018年8月28日《广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广市财建【2018】769号）下达岳池县财政局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建设网格化监管平台（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差额部分由县财政据实解决。

资金使用：岳池县生态环境局委托岳池县政府采购中心对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进行招标，并于2019年10月14日发布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中标金额：3567000元，岳池县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签订合同，并于2019年11月26日对货物进行签收，岳池县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7月16日对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合理性

2019年9月7日岳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请示处理笺同意《关于岳池县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的请示》（岳环【2019】96号）。

（二）项目实施

1.分配合理
项目资金的分配符合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收支业务管理制度》。有效控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成本费用和资金风险，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使用合规
（1）财务管理规范性

经现场查验被评价单位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制定有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2）业务管理规范性

经现场查验被评价单位相关业务管理制度，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制定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包括内部控制基本制度、预算业务管理制度、收支业务管理制度、政府采购业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合同管理业务制度。存在问题：①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未按照制度对建设项目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工作。②未制定网格化监管平台运行、维护细化方案，及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运行、维护的考核情况。③岳池县环境保护局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验收报告中系统数据内容均为其他地区，未能体现岳池县空气质量数据。

3.执行有效
项目实施后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完善大气污染预警预报机制。
（三）完成结果
1、预算完成

2018年8月28日《广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广市财建【2018】769号）下达岳池县财政局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建设网格化监管平台（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差额部分由县财政据实解决。2021年1月31日记账16号凭证，岳池县生态环境局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项目建设费1000000元，2021年4月30日记账27号凭证，支付项目建设费1378000元，归垫存量资金1000000元，累计支付项目建设资金2378000元。该笔资金主要用于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完善大气污染预警预报机制。

截至评价日，项目资金实际支付/项目资金额度*100%=200万/200万=100%。
2、目标完成

被评价项目截至评价结束日，岳池县生态环境局委托岳池县政府采购中心对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进行招标，并于2019年10月14日发布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中标金额：3567000元，岳池县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签订合同，并于2019年11月26日对货物进行签收，岳池县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7月16日对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3、完成及时
被评价项目在2020年度已全部完成其设定目标，但存在建设单位验收报告时间为2020年6月3日，岳池县生态环境局验收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

4、违规记录

被评价项目截至评价结束日，未接受上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检查。

（四）项目效果

1、区域均衡性

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建立了20个网格化微站点，涵盖了主城区、周边乡镇。动态掌握了网格点位的污染物浓度变化，有效地缩小了污染管控区域，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意义显著，2020年岳池县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首次进入达标城市之列。

2、对象公平性

根据现场查看相关资料，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委托岳池县政府采购中心进行招标，采购项目审批符合规定，从立项申请到签订合同的采购全过程活动按规定办理了审批授权，程序合规。

3、补助对象满意度

针对被评价项目，设计满意度调查表，每份100分，最终发出满意度调查表30份，收回有效调查表30份，项目实施过程中满意度较高，调查中未有发现对该项目不满意的意见。

（五）项目效益
1、功能性

2020年网格化监管平台采购项目建立了20个网格化微站点，涵盖了主城区、周边乡镇。动态掌握了网格点位的污染物浓度变化，有效地缩小了污染管控区域，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意义显著，2020年岳池县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首次进入达标城市之列。
2、配套性

2018年8月28日《广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第一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广市财建【2018】769号）下达岳池县财政局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用于建设网格化监管平台（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差额部分由县财政据实解决，项目累计支付项目建设资金237.80万元。
（六）监测数据报告率

    岳池县大气 水 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岳池生态环境局对县内20个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监测数据实行周通报，将监测数据每周通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县级部门。

五、存在问题

（一）业务规范性存在3处及以上存在问题：①建设项目业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未按照制度对建设项目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工作。②未制定网格化监管平台运行、维护细化方案，及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运行、维护的考核情况。③岳池县环境保护局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验收报告中系统数据内容均为其他地区，未能体现岳池县空气质量数据。

六、相关建议

建议县生态环境局加强对建设项目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工作，并制定网格化监管平台运行、维护细化方案，完善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运行、维护的考核情况；完善网格化监管平台建设采购项目验收报告中系统数据内容，保证数据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